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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晖所著的《走私犯罪论(第2版)》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研究走私犯罪的书，其中运用经济学成本收益的
比较分析公式，为预测未来走私犯罪的犯罪趋势提供了参考方法；对走私犯罪特殊形态特别足对既遂
未遂标准的第一次完整概括，开启了走私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热烈讨论；对走私犯罪司法解释的学理解
读，较准确地把握了走私犯罪的特征，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参考，等等。
和初版相比，《走私犯罪论(第2版)》根据走私犯罪立法和司法上的重要变化，在章节上做了补充。
对各章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如下亮点：一是完善了对走私犯罪的研究方向，对司法实践有重
要的参考意义；二是开展了对走私犯罪的实证研究，充实了对走私犯罪的理论研究；三是对走私犯罪
死刑存废进行了理性思考，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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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论
第一章 走私犯罪现象论
 第一节 走私犯罪的起源及沿革
 第二节 我国走私犯罪状况、主要特点及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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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我国走私犯罪的发展趋势预测
第二章 走私犯罪原因论
 第一节 走私犯罪的犯罪学原因分析
 第二节 走私犯罪的经济学原因分析
 第三节 走私犯罪的法律原因分析
第三章 走私犯罪概论
 第一节 走私犯罪概念
 第二节 走私罪与非罪的界限
 第三节 走私犯罪的法律属性分析
 第四节 走私犯罪的犯罪构成分析
 第五节 走私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
 第六节 走私共同犯罪
 第七节 走私犯罪的认定
第四章 走私犯罪立法论
 第一节 各国、各地区走私犯罪立法规定
 第二节 各国、各地区走私犯罪立法比较
 第三节 两岸走私犯罪立法比较
 第四节 国际公约及组织相关立法和活动
 第五节 我国走私犯罪立法沿革及理论研究
 第六节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第七节 我国走私罪刑事立法缺陷及弥补
 第八节 走私罪死刑的存废
第五章 走私犯罪刑事政策论
 第一节 走私罪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第二节 “严”在走私罪立法上的具体体现
 第三节 《刑法修正案(七)》对走私犯罪对象的进一步扩大化
 第四节 “宽严相济”在走私罪立法中的应然体现
第六章 走私犯罪预防论
 第一节 走私犯罪的预防战略
 第二节 走私犯罪的综合治理
分论
第七章 走私武器、弹药罪
第八章 走私核材料罪
第九章 走私假币罪
第十章 走私文物罪
第十一章 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
第十二章 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
第十三章 走私淫秽物品罪
第十四章 走私废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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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第十六章 走私毒品罪
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节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印发《办理走私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我和走私犯罪研究十年——《走私犯罪论》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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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未向海关申报”是否为走私的必要要件 大陆刑法对走私的定义强调违反海关法规
，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纳税款、逃避国家有关进出境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管理规定，破坏国家对外
贸易管理制度和海关监管制蔓。
“未向海关申报”是逃避海关监管的一种方式，虽向海关进行了申报，但虚报、伪报戈瞒报，偷逃应
纳税款、逃避国家有关进出境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管理规定，也是逃避每关监管的方式之一，同样要
定罪处罚。
反观台湾地区法律规定，《海关缉私条例》将虚报所运货物之名称、数量、质量，虚报所运货物之品
质、价值或规格，缴验伪造、变造或不实之发票或凭证的行为作为“报运货物进出Vl而得处罚情事”
作行政处罚，而非大陆刑法按犯罪处理，这是两岸在走私犯罪认定上的重大差别； （二）“国境”与
“关境”之差异 大陆对走私犯罪定义中的进出“境”是指“关境”，而台湾地区走私犯罪定义中进出
‘境”是指“国境”。
“国境”和“关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国境”涉及一国主权，而‘关境”不同于“国境”，是指适用同一部海关法的领域。
关境的范围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兄：关境大于国境，如欧共体；关境等于国境；关境小于国境，如在境
内设有自由贸易区或自由港的国家。
两岸对“境”理解上的差异导致对准走私概念和后续走私理解上的不同。
 台湾地区“准走私罪”或“拟制走私罪”是指《惩治走私条例》第12条规定的“自大陆地区私运物品
进入台湾地区，或自台湾地区私运物品至大陆地区者，以私运物品进口、出口论”；而大陆地区的“
准走私罪”是指直接向走私人收购国家禁止进口的物品或者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走私进口的其他货
物、物品的所谓“贩私”行为，以及在内海、领海运输、收购、贩卖国家禁止进出口物品，或者运输
、收购、贩卖国家限制进出口的货物、物品，无合法证明的行为。
 此外，大陆地区还有所谓“后续走私”的情形，指在海关后续管理中，对批准进口的来料加工、来件
装配、补偿贸易的原材料、零件、制成品、设备等保税货物或者特定减免税货物，未经海关批准在境
内擅自销售牟利的行为，偷逃税额达到规定者追究刑事责任。
而在台湾地区，依照台湾地区《关税法》第78条规定，违反规定“将保税工厂之产品或免征关税之原
料出厂者，以私运货物进口论，依海关缉私条例有关规定处罚”，因此，虽定性为走私，但仅作行政
处罚，而非犯罪论。
 （三）走私对象外延 在我国大陆地区，走私犯罪对象必须是国家禁止进出境的物品，国家限制进出
境的货物、物品或应税的货物、物品，且相应达到一定的量，如应税货物、物品偷逃税额达到5万元
，限制货物、物品达到一定下限，即使是国家禁止的物品也必须不是情节显著轻微，方能定罪，除此
之外的对象不构成走私罪。
具体来讲，走私罪的对象包括以下几类：国家禁止进出口的武器、弹药、核材料或者伪造的货币；国
家禁止出口的文物、黄金、白银和其他贵重金属；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及其制品；国家禁止进
出口的珍稀植物及其制品，以及其他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淫秽的影片、录像带、图片、书
刊或者其他淫秽物品；依法应当缴纳关税的一般货物、物品；批准进口的来料加工、来件转配、补偿
贸易的原材料、零件、制成品等保税货物；特定减免进口的货物、物品；废物；国家禁止进出境的鸦
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等毒品。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私犯罪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